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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冲突治理中的法团主义策略
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探讨

苗 红 娜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二战后法团主义的复兴与社会冲突治理密切相关，其在结构、功能及行为上都显示出
对社会冲突的回应。基于法团主义治理策略在东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现有研究将其
用于分析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政企关系。然而，由于法团主义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和中国政治
经济环境的独特性，导致法团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争议不断。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冲突的多
发期，法团主义关注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协调，强调冲突的制度化解决，这对缓解和
消除社会利益组织间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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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团主义（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又译作“组合主义”、
“统合主义”、“合作主义”，是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
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与多元主义
的市民社会理论相对应，是通过社会中建立的垄断
性代表组织参与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进而实现社
会秩序的一种治理理念和策略。法团主义这一概念
常被用于研究拉美、南欧、北欧、日本、中国和其他发
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家—社会关系。在“中国研究”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ｙ）中，学者们把“法团主义”应用于描述
和分析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预测国
家—社会关系的走向，但这一应用是否合适仍存在
较大学术争论。本文首先从社会冲突治理角度来审
视法团主义的理论缘起和基本要素，然后分析法团
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研究的原因及其面临的困境，
并对该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论争进行反思。尽管法
团主义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情景和文化背景中，但鉴
于其对制度化合作与协商决策的强调，作为社会冲
突治理的策略，该理论对缓解乃至解决中国当前的
社会冲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作为社会冲突治理策略的法团主义
及其基本特征

　　法团主义的词根是拉丁文“ｃｏｒｐ”，意为“身体”，
在基督教《新约》“哥林多前书”中，这一概念指政治
和社会有机体。在政治思想领域，柏拉图最早指出，
基于社会等级和功能组织可以建立法团主义体制，
即通过社会组织所聚合的集体利益实现社会和谐。
亚里士多德也在社会功能区分的基础上将社会分为

统治者、教士、战士和奴隶群体。可以说，法团主义
在最初意义上是指一种基于不同职业团体代表而组

织起来的政治权力结构。①

中世纪的行会是法团主义理念制度化的重要体

现。作为集体机构，行会代表并协调着其成员在经
济、社会、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利益。
然而，在中世纪后期，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
包括周期性的瘟疫、严重的饥荒以及宗教和社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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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观念的萌发等，导致基于行会制度的法团秩序发
生动摇。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新政府认为法团主
义理念对组织权利的过分强调与政府促进个人权利

的政策不相符合，而且，既有的行会支持社会等级和
罗马天主教会的特权，因此，这一理念在整个欧洲被
废除。

１９世纪末，随着西方传统社会保障机制的衰退
和阶级冲突的加剧，学界逐渐认识到，在社会快速变
革的时代，法团可以作为重建社会道德、缓解社会不
满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中介组织。法团主义也作为一
种治理社会冲突的策略出现在诸多学者的讨论中，
比如，黑格尔的法团主义思想，即法团可作为公民社
会与国家联结的中介团体来填补社会个人化与政府

管理的空缺；涂尔干的“社会团结”（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ｓｍ）理
论，即法团主义作为治理不断恶化的劳资冲突和失
范社会的救济哲学，鼓励通过代表机构在社会中创
建有机的社会联系。罗马天主教会１８９１年发布的
《新事务通谕》及后来的《４０年通谕》，进一步强化了
基于社会团结的法团主义原则。这些通谕提倡公民
参加协会，鼓励参与集体谈判，并强调政府保护弱者
的职责。受此影响，在欧洲由天主教堂承认的许多
法团主义工会开始挑战传统的以无政府主义和极端

主义意识形态为主的工会，提出以阶级合作取代阶
级对抗。
在天主教法团主义的影响下，一战后这一理念

以“国家主义”的面貌先后出现在意大利、葡萄牙、西
班牙、巴西等国，它强调国家相对于社团和公民权利
的至上性。在此背景下，独裁主义者利用法团主义
思想对其权力攫取过程进行合法化，产生了“法西斯
法团主义”理念，并强调经济上由雇主、工人和国家
官员通过正式机制实现在国家层面上的集体管理。
这种制度理念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利于社会各阶级间

的团结与和谐，但事实上却被用于鼓励政治忠诚，成
为“极权主义”的理论支撑。① 法团主义与法西斯主
义的短暂结合使其一度具有负面意义，但学界的共
识是不把法西斯法团主义归于法团主义范式，而是
把它看作单独的政体类型。②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缓慢和分配冲
突加剧，法团主义作为社会冲突的解决策略再次获
得学界重视。与法西斯法团主义相区别，这一时期
的法团主义被称为“新法团主义”，它强调“法团主义
作为一种利益代表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社会中）各
个构成单位都被组织到数量有限的，具有单一性、强
制性、非竞争性、等级化秩序性及功能分化性等特征
的各部门中，这些部门得到国家的承认或认证（若不

是由国家创建的），并被授予在各自领域内的垄断性
代表地位，不过作为一种交换，国家对它们的领袖选
择和需求表达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③ 这一概
念最初被用于对巴西和葡萄牙等国家的研究中，并
由于与德国、荷兰等国的法团主义实践相契合而被
广为引用。
纵观法团主义的渊源和历史发展，笔者认为，作

为社会冲突治理的策略，理想的新法团主义模型应
包括以下特征：

１．垄断性利益组织结构，即利益的高度代表性、
组织的垄断性、强制或半强制的成员身份和组织间
的等级协调。④ “法团主义不是关于行动，而是关于
结构的学说。它的基本目的是要提供社会结构的若
干理念类型，这些类型特指社会不同部分的制度化
关系，其重心在集团行为和体制的关系”。⑤ 法团组
织的利益代表性要求利益代表组织的高度集中化，
其组织垄断性有利于进行谈判和传达谈判结果；利
用强制或半强制的成员身份解决组织分散化问题，
通过利益聚合化解社会结构性冲突，维持社会秩序；
组织的等级性产生了能够代表和规训大量个人和次

组织的“顶峰组织”，可以保证利益协调的集中化，以
及对成员行为的控制。

２．利益代表和政策协调的功能。⑥ 法团主义能
够通过利益代表和决策参与机制成为治理社会冲突

和维护国家—社会良性关系的重要工具。利益代表
机制的作用在于将分散的、非组织化的利益群体整
合成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和行动力的组织，国家通
过向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垄断组织授权，以换取组织
成员对于国家政策的支持。法团主义合作协调的共
识决策模式（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强调法团
主义策略作为“政策形成的制度化类型”，将利益协
调纳入各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之中，从而促进
共识的达成和各方的相互理解。在此，其协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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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通过市场力量也不通过中央指令来实现，而是
通过“大的利益组织之间及其与公共权威在进行利
益表达和对价值的权威分配以及政策执行方面进行

合作”来实现。① 在决策形成的意义上，新法团主义
强调制定重要经济政策的权力从传统的议会和政府

部门让渡给基于经济功能或工业部门的半私有化组

织以及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而国家、雇主组织和工
人组织三方形成通过谈判决定社会政策的“社会伙
伴关系”是新法团主义合作协调机制的核心。

３．集体主义行为倾向。新法团主义强调在国
家—社会中存在低层次的罢工行为、主导行业中的
共同决策以及基于协商而非强制的工资集体谈判机

制。工资集体谈判是新法团主义利益协调的重要内
容，国家通过对工人集体组织的授权而换取工人对
国家和雇主的支持与合作。在此意义上法团主义往
往被列入劳工政治学范畴，它为缓和劳资间的紧张
关系提供了制度框架。

４．特定的社会历史基础。法团主义的研究者强
调，法团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是“国内政党不发达，
难以成为国家和社会之间有力的中介协调机构；商
业协会发达，组织完善；工会组织发达，具有强大的
利益聚合和表达功能，但工人运动相对较弱，工会组
织缺乏政治性”。② 其中，发达的商业协会、强于利
益表达但弱于政治斗争的工会可以发挥国家与社会

间的利益协调作用。同时，协商主义而非多元主义
的政治传统是法团主义产生的历史基础。与多元主
义相比，协商主义的政治传统更排斥社会中的利益
竞争，鼓励利益协调，因此更有利于具有利益垄断性
的非竞争性社团的生存。
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法团主义已成为自由

主义出现危机时的替代性理论和社会冲突治理的策

略选择。在一些欧洲国家屡次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
时，法团主义成为社会冲突治理的选择。比如，１９
世纪中叶德国进行的俾斯麦改革；一战后政治动荡
的意大利选择以法西斯法团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宪

政传统；③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拉美国家利用法团主义模
式进行政治改革；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石油价格上涨及
全球经济衰退，瑞典、荷兰、西德等发达国家接受了
法团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重新“组织化”的建议，吸纳
工会、雇主协会等组织加入政府，使其能够合法参与
政府决策，等等。总的来说，虽然不同国家的法团主
义形式受制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安

排，但从法团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新法团主义作为
对市场选择和政府传统权威决策的替代物，作为对
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危机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回应策

略，已成为学术界广为认可的理论框架，成为比较政
治学研究的一部分，并被认为是当前整合国家权力
和社会力量、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新理念和新思
路。

二、法团主义在中国的应用

法团主义分析框架于上世纪８０年代被纳入“中
国研究”，并被视为与市民社会理论相较更适合于解
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模式。
此后，在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几乎言必称
法团主义，其主要应用于对国家—社会关系、政企关
系以及社会冲突特别是劳资冲突治理的研究中。
最早用法团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国家—社会关

系的美国学者苏珊·怀特认为，与多元主义相
比，法团主义框架更适合于解释非政府组织在中
国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它强调国家可以限制或控
制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影响力。④ 陈佩华和安戈也
认为：“这一概念虽然无法在理论上涵盖当今中
国的一切变化，但在解释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
倾向时却很有用。”⑤他们将法团主义用于研究中
国的工会和企业民主制度，指出在现有的政治结
构中，全国总工会实际上是工人合法利益的代
表，其法团主义特征正逐步显现出来。⑥ 中国学
者张静的《法团主义》，较为全面地对比了法团主
义和多元主义在分析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不同。
但总的来说，一些中国学者在讨论法团主义时，
或者将西欧法团主义的特征与中国的社团状况

进行比较，证明中国具有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
征，或者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后社会
新出现的结构性变化中寻求法团主义合理性的

经验证据。另一些学者则强调中国有可能通过
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的路径由国家法团主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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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安：《法团主义在法西斯意大利的命运》，《齐鲁学刊》，２００３
年第２期。

Ｓ．Ｈ．Ｗｈｉｔｉｎｇ，“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Ｇ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ｕｎｔａｓ，２（１９９１）．
Ｕｎｇｅｒ，Ｊ．，Ａｎｉｔａ　Ｃ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３３
（１９９５）．
Ｃｈａｎ，Ａｎｉｔ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Ｗａｒｎｅｒ（ｅ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２０００．



社会法团主义过渡，①提出国家法团主义起着从
全能主义模式向社会法团主义或多元主义市民

社会模式演化的过渡作用，②甚至提出建立合作
主义国家模式的设想：即发展和提高中国已有的
职能性社团的代表性，使其有能力代表自己的成
员参与政府决策，并确保集团成员接受其组织与
政府机构共同协商制定的公共政策，从而发挥
“第二行政系统”的作用。③

在研究农村工业化时，戴慕珍提出“地方政府法
团主义”（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④成为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描述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重要模型。这
一观点认为，中国财政改革促使中央政府向地方政
府分配财产权，因此，地方政府广泛介入商业活动，
形成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地方政府在
从这些商业行为中获取私人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
加快了地方经济的增长。玛格里特·皮尔森对中国
合资企业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企业并没有完全从
国家体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它们不仅无法联合起
来与国家进行对抗和谈判，而且其自身的生存与发
展也离不开国家体制的作用。因此，与其说中国存
在市民社会，还不如说中国存在法团主义的社会模
式。⑤ 中国学者的个案研究也证明了由企业自发组
建和自愿参与的经济社团的发展并未走向独立于国

家之外的市民社会，而是表现出典型的地方性国家
法团主义的特征。⑥

面对日益分化的社会利益矛盾，特别是劳资冲
突，法团主义强调从多元主义对冲突的零和解决模
式转向国家和相关利益代表组织双重获利的双赢模

式。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学者们将“新法团主义”视
为全面协调利益关系，缓解结构性冲突，寻求社会和
谐和制度化协调劳资矛盾的治理模式和现实选

择。⑦ 归纳起来，学术界提出的法团主义理论适用
于中国研究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文化基础类似。中国文化中的和谐要素、爱
国主义情感和有机论思想被认为是契合法团主义的

三大思想理论渊源。⑧ 法团主义社会和谐的目标也
被认为是符合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个体利益服从整体

利益的文化传统。

２．市民社会分析模式不适合于中国，法团主义
成为解释和构建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替代模
式。⑨ 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使得
国家行政权力弱化了其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社
会生活逐渐非政治化，民间组织和社团数量剧增，这
些虽增强了社会的自主性，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并
没有消失。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使高度竞争的多元主

义模式不能发挥有效的利益聚合作用，反而因无法
达成政治共识而导致社会分裂。瑏瑠 因此，对于中国
当前的国家—社会关系来说，新法团主义比市民社
会更具有解释力。

３．制度结构类似，即中国现行的行政权力支配
社会的政制模式和权力结构与国家法团主义具有内

在的亲近性和相似性。如中国１９９８年颁布的《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双重管理体制，塑造了社
会团体的“双重性格”，为行政机构与社团的联系奠
定了制度基础，瑏瑡而且“现实也已经形成了一些国家
承认和许可的具有高度代表性和垄断性的社会组

织，如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等”。瑏瑢 这些组织有时
可以进入决策层面，并代表政府执行政策，发挥准政
府职能，所有这些都与法团主义的主要特征相符合。

４．基于政治现实的治理选择，法团主义模式提
供了认识冲突产生及其治理的重要视角。中国转型
过程中多元社会力量角力产生的失序现象迫切需要

有序化改革和新形式的利益代表，政府调控多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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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现实需要也使法团主义在中国成为一种可能的

选择。有学者将法团主义与社会资本分析联系起
来，提出对于竭力谋求政治转型的后发国家，为努力
摆脱因社会资本缺失而导致的政治不稳的窘境，应
采取“国家法团主义”。① 中国的现状需要通过发展
社会组织把个体组织起来，培养公民信任、合作和互
惠的文化模式，在此过程中法团主义可被用作解决
当前中国社会官民矛盾、发展民主的重要方式，②即
一方面国家通过对法团的组织控制，保证自己在谈
判地位上的优势；另一方面，法团组织代表社会成员
与政府协商，帮助其解决实际问题。

５．法团主义在东亚的示范效应。法团主义模式
在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应用为人们提供了
权威政体民主化转型中重塑国家—社会关系的范
例。一方面，国家与法团组织之间形成协商机制，共
同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从而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
需要；另一方面，法团组织也可以约束其会员，防止
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紧张，并避免激化社会矛盾。
就中国来说，当国家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时，需
要一种机制使权力能以有序的方式被分散化。利用
法团主义策略，国家逐渐从直接命令变为通过由国
家创造和领导的权威性代表组织实行间接管理。因
此，通过国家层面的“顶峰组织”、地方层面的“地方
组织”和基层的“微观组织”的等级结构，中国社会转
型时期分散的利益格局有望被有序化地组织起来，
进而促进社会冲突的有效治理。③

三、法团主义策略在“中国研究”中
所遭遇的理论困境

　　虽然上述学者的分析认为法团主义应用于中国
存在着文化、制度和现实基础，但法团主义强调利益
代表组织的中介作用和国家—社会间的协调合作关
系，又被认为与中国政治社会现实不符，因此，法团
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

１．现有研究存在着概念的模糊和误用。尽管很
多学者将东亚后殖民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
社会关系定性为“国家法团主义”，④但从中国的国
情出发，有研究认为，工作单位的原子化结构使得工
人的利益在不同企业间并不能被集中代表，因此，单
位制度而非法团主义或多元主义就构成了中国国

家—企业—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
在政企关系领域，“地方政府法团主义”也受到

质疑。其原因就在于“乡镇政府和乡镇企业之间的
互动是一个威权主义的模式，政府和企业之间是直
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与在地位平等基础上进行
磋商并最终达成合作协议的法团主义并无关系”。⑤

尽管戴慕珍用了法团主义概念，但在她的分析中，并
没有运用施密特所强调的法团主义框架。她的法团
主义主要指“国家与市场的联合”。⑥ 随着中国乡村
的快速变革，地方政府法团主义理论是否仍然具有
解释性功能值得怀疑。在中国，尽管地方政府试图
通过各种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吸纳和维护社会利益，
但中国政治现实表明，国家—企业关系类型并不能
满足法团主义关系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法团主义
作为认识和理解社会改革过程中国家—社会关系的
重要理念，其作用与贡献是相当有限的。⑦

２．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具备法团主义的某些
结构特征，但并不具备其具体发挥作用的功能特
征。⑧ 中国虽然有垄断性社团，并存在政府对社团
的管理和干预，但这些垄断性社团存在的初衷并不
在于协调内部冲突以加强对外的市场竞争力，而是
体现着政府对自发性组织的政治控制。法团主义主
要是利用国家权威对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行协调，而
这些群体是否具有代表性值得商榷。若只存在一些
缺少代表性的“准国家机构”，那么法团主义所强调
的“协商式参与”便不可能实现。以职工代表大会和
工会的利益代表性为例，虽然一些实证研究指出，职
代会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工人利益的诉求机制，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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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中国工会有了更多的利益代表性，①但这一结果
与我们的感性认识并不相符，将某些个案结论扩展
到整体劳工制度的逻辑演绎有欠妥之处。可以说，
随着经济市场化，工会已经成为平衡管理层权力的
一支强大力量，但能否最终成为强有力的工人利益
代表组织仍待观察。② 虽然中国自上而下成立的经
济社团与政府的关系的确具备国家法团主义的基本

特征，但法团主义强调的社会组织自主性、利益代表
性和行业垄断性特征在中国并不存在。国家对社会
组织的控制或支持并非一种制度化关系，而是一种
策略性选择。因此，目前所观察到的法团主义、公民
社会或地方治理模式等还可能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意

义，那些暂时没有定型的特征是否说明中国已经走
上了国家法团主义的道路，值得商榷。③

３．中国尚不具备新法团主义存在的政治经济环
境。新法团主义在西方的复兴源于对“多元主义”的
理论反思，为避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对公众
利益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强调国家在缓和冲突和调
解权利分配不均中的作用。但中国目前的社会冲突
并非源于诸多不同的利益表达，而是由于社会中缺
少利益表达而产生的国家作用的超强发挥以及社会

自组织对国家的“制度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切割
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实，使之符合法团主义模式，则难
以找到中国社会的真正问题，而在新的背景下将这
一理论“反”过来使用，又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它的
传统主题。④ 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国家应当是
法团主义理论分析的核心，⑤强调国家对社会组织
具有强控制力，但国家在利益博弈中仍需作为第三
方力量发挥平衡作用，而非直接参与利益博弈，更不
是与其中一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因此，将法团主义
视为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发展方向，必然要求增
强社会组织的利益代表性。

４．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过渡并不明
确。根据施密特的观点，国家法团主义的衰落并不
足以保证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形成强大的劳工力量，
也不能产生劳工、资本和国家平等代表权力的社会
法团主义。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转型
并不具有政治连续性，更有可能的是“退化为公开冲
突的利益政治”。⑥ 对台湾法团主义实践的研究表
明，在民主转型中除非工会利用其政治影响力扩大
其在工人阶级中的作用，否则，国家法团主义的式微
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法团主义。⑦ 在这一转型过
程中，国家应当发挥的作用也值得探讨。以上海民
间组织服务中心为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管理和
激励民间组织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国家不同部门对

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提出不同的要求，使得民间组织
服务中心在组织特征、组织目标和组织行为上显得
相互矛盾，管理模式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
义的转型变得更加复杂和曲折。⑧ 而且，中国经济
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及其造成的紧张关系，在产生大
量工人组织的同时，工会却陷入对政党的依赖关系
之中，缺乏自主性的工会组织弱化了法团主义的协
调性，阻碍了社会法团主义的形成。⑨

四、结论与反思

新法团主义是二战后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政治结构来定义的一种遏制冲突的社会整合

模式，是一些国家试图解决分配冲突及就业—通
货膨胀困境时出现的一种政治理念、制度形式，
当前它业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重要研究范式。
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新法团主义盛行于欧洲

大陆，并受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质疑。
但到２０世纪，法团主义理念主张既保护私有财
产又反对市场和政治的自由竞争，从而模糊了自
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
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新法团主义代表一种不同

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型政治经济制度，瑏瑠通
过在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建立一系列常规的联系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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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解决国家—社会的分离，使双方在协商合作的基
础上化解矛盾，实现社会整合。①法团主义模式的发
展历史表明，这一模式是动态变化的，它一方面受到
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由
于资本的跨国流动又使得原来的国家与工会之间的

法团主义式的协商、合作结构遭到削弱。法团主义
的命运取决于它对民主化及全球化挑战做出怎样的

回应。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法团主义形成了一种特定

的“分析框架”，是解释特定社会和政治趋势的一种
研究路径。对于这一研究范式的分析最主要的应特
别注意其适用性，在此我们不妨引入“方法论机会主
义”，②即在研究中根据具体问题来寻找合适的研究
范式和方法，或者将不同范式和方法结合起来解释
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借鉴新
法团主义的合理成分，并以中国为本位对其进行创
造性转换。
由于新法团主义产生于特定的经验背景和语

境，其作为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解释工具的确存
在着诸多的问题，但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环境与

１９７０年代西方的情景极为相似———社会多元化利
益竞争、劳资冲突等，而且中国目前在调整劳资关系
时的选择，如更多地利用法律手段、强调各级工会在
维护劳动者权益中的作用、推动三方谈判制度的建
立等，都与新法团主义的实践相类似。这似乎表明

目前中国社会可将法团主义作为解决冲突的策略选

择，即建立一种不同于代议制的、强调弱者利益的决
策机制。由于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化和
冲突具有非对抗性，因此，政府既可以在多元利益主
体间发挥主导和协调作用，也可以吸纳新法团主义
理念，通过协商机制解决利益冲突，维持社会秩
序。③也就是说，在更倾向于法团化的政治区域，如
劳动关系领域、国家—社会关系领域以及政府社会
政策等领域，法团主义模式存在一些“合理的内
核”，④其关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利益协调，强
调冲突的制度化集体解决策略，对于缓解和消除社
会利益组织间的矛盾以及实现社会和谐具有极大的

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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